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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937 证券简称：兴瑞科技 公告编号：2024-109

债券代码：127090 债券简称：兴瑞转债

宁波兴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兴瑞转债”预计触发转股价格

修正条件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股票代码：002937 股票简称：兴瑞科技

2、债券代码：127090 债券简称：兴瑞转债

3、转股价格：人民币25.90元/股
4、转股起止时间：2024年1月29日至2029年7月23日

5、本次触发转股价格修正条件的期间从2024年11月1日起算，截至2024年11月14日，

宁波兴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已有十个交

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预计后续可能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若触发

转股价格修正条件，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相关规定及《宁波兴瑞

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

明书》”）的约定及时履行后续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上市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3）1429号”文同意注册，并经深交所同意，公

司于 2023年 11月 14日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兴瑞转债；债券代码：

127090）462万张，每张面值为100元，每张发行价人民币100元，期限6年，即2023年11月14
日至2029年7月23日；共募集资金人民币46,200.00万元，扣除与发行相关的费用共计709.30
万元，募集资金净额为45,490.70万元。兴瑞转债于2023年8月15日上市。

二、兴瑞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根据《募集说明书》，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如下：

（一）修正权限与修正幅度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存续期间，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

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时，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表决。若在前述连续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转股

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

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股东大会进

行表决时，持有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股东应当回避；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该次股

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间的

较高者。

（二）修正程序

若公司决定向下修正转股价格，公司将在深交所和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

媒体上刊登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以及转股价格修正公告，公告修正幅度和股权登记日及暂停转

股期间。从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转股价格修正日）起恢复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

后的转股价格。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可转债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票登记日之

前，该类转股申请按修正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三、关于预计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的具体说明

自2024年11月1日至2024年11月14日，公司股票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已有十个交易

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预计后续可能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相关规定，触发转股价

格修正条件当日，公司应当召开董事会审议决定是否修正转股价格，并按照《募集说明书》的

约定及时履行后续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未按本款规定履行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

务的，视为本次不修正转股价格。

四、其他事项

投资者如需了解兴瑞转债的其他相关内容，可查阅公司于2023年7月20日在巨潮资讯网

披露的《募集说明书》全文。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兴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4日

证券代码：002937 证券简称：兴瑞科技 公告编号：2024-110

债券代码：127090 债券简称：兴瑞转债

宁波兴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注册资本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宁波兴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9月12日召开2024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相应修改章程的议案》，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

于2024 年9 月13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

号：2024-096）。

近日，公司已完成了注册资本工商变更登记及公司章程修正案备案手续，并取得宁波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本次工商登记变更事项为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29,
777.02万元变更为29,776.36万元，其他工商登记事项未发生变更。

特此公告。

宁波兴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4日

证券代码：002937 证券简称：兴瑞科技 公告编号：2024-111

债券代码：127090 债券简称：兴瑞转债

宁波兴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宁波兴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瑞科技”或“公司”）于2024年8月26日召

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2024年9月12日召开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

意公司使用不超过2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在前述额度和期限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具体内容详见2024年

8月27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现将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情况

序
号

1

委托方

兴瑞科技

受托方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慈溪支行

产品名称

兴业银行企业
金融人民币结
构性存款

产 品 类
型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投 资 金 额
（人民币万

元）

8,000

起始日

2024 年 10 月 15
日

到期日

2024年11月14
日

实际收益（人民币
万元）

14.79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将上述现金管理产品赎回，收回全部本金及投资收益。

二、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1

委托方

兴瑞科技

受托方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慈溪支行

产品名称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产品
类型

保本浮动收
益型

投资金额（人
民币万元）

8,000

起始日

2024年11月15日

到期日

2024 年 12 月
31日

三、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募集资金安全和公司日常运营的前提下

实施的，不影响公司募投项目投资进展，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有利于提高公司

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收益，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

四、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

1、尽管公司投资的结构性存款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

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2、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地介入，因此短期投资的实际收益

不可预期。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2022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2023年12月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要求，开

展相关现金管理业务，严控投资风险。

2、公司将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严格筛选投资对象，选择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投资品

种。公司财务部门相关人员将及时分析和跟踪投资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

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报告董事会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公司审计部门负责对现金管理投资的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审计与监督，定期对所有投资

产品进行检查。

4、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

行审计。

5、公司将依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含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序号

1

2

3

4

委托方

兴瑞科技

兴瑞科技

兴瑞科技

兴瑞科技

受托方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慈溪
支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分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慈溪
支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分行

产品名称

七天通知存款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七天通知存款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产品
类型

保 本 收 益
型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保 本 收 益
型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投 资 金 额
（人 民 币 万

元）

20,000

5,000

2,000

7,000

起始日

2023 年 8
月23日

2023 年 8
月24日

2023 年 9
月4日

2023 年 9
月5日

到期日

2023 年 9 月 4
日

2023 年 11 月
23日

2024年3月26
日

2023年10月7
日

进展情况

已到期赎回

已到期赎回

已到期赎回

已到期赎回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兴瑞科技

兴瑞科技

兴瑞科技

兴瑞科技

兴瑞科技

兴瑞科技

兴瑞科技

兴瑞科技

兴瑞科技

兴瑞科技

兴瑞科技

兴瑞科技

兴瑞科技

兴瑞科技

兴瑞科技

兴瑞科技

兴瑞科技

兴瑞科技

兴瑞科技

兴瑞科技

兴瑞科技

兴瑞科技

兴瑞科技

兴瑞科技

兴瑞科技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分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分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分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慈溪
支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慈溪
支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慈溪
支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慈溪
支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慈溪
支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慈溪
支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慈溪
支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慈溪
支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慈溪
支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慈溪
支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慈溪
支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慈溪
支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慈溪
支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慈溪
支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慈溪
支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慈溪
支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慈溪
支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慈溪
支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慈溪
支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慈溪
支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慈溪
支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慈溪
支行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10,000

5,000

3,000

5,000

5,000

5,000

5,000

4,000

4,000

4,000

5,000

4,000

6,000

3,000

6,000

6,000

4,000

6,000

3,000

5,000

8,000

3,000

8,000

3,000

8,000

2023 年 9
月5日

2023 年 10
月9日

2023 年 11
月10日

2023 年 11
月24日

2023 年 12
月6日

2023 年 12
月6日

2023 年 12
月27日

2024 年 1
月9日

2024 年 1
月31日

2024 年 3
月4日

2024 年 3
月7日

2024 年 3
月12日

2024 年 4
月9日

2024 年 4
月9日

2024 年 5
月10日

2024 年 6
月3日

2024 年 6
月13日

2024 年 7
月1日

2024 年 7
月10日

2024 年 8
月1日

2024 年 9
月14日

2024 年 10
月11日

2024 年 10
月15日

2024 年 11
月1日

2024 年 11
月15日

2023年12月5
日

2023年11月9
日

2023 年 12 月
11日

2023 年 12 月
25日

2024 年 1 月 5
日

2024 年 3 月 6
日

2024年1月29
日

2024年3月11
日

2024 年 3 月 1
日

2024 年 4 月 4
日

2024 年 4 月 8
日

2024年6月12
日

2024 年 5 月 9
日

2024 年 7 月 9
日

2024年5月31
日

2024年6月28
日

2024年9月12
日

2024年7月30
日

2024 年 10 月
10日

2024年8月30
日

2024 年 10 月
14日

2024 年 10 月
31日

2024 年 11 月
14日

2024 年 11 月
29日

2024 年 12 月
31日

已到期赎回

已到期赎回

已到期赎回

已到期赎回

已到期赎回

已到期赎回

已到期赎回

已到期赎回

已到期赎回

已到期赎回

已到期赎回

已到期赎回

已到期赎回

已到期赎回

已到期赎回

已到期赎回

已到期赎回

已到期赎回

已到期赎回

已到期赎回

已到期赎回

已到期赎回

已到期赎回

未到期

未到期

特此公告。

宁波兴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4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西藏卫信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内蒙古白医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白医制药”）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

《药品注册申请终止通知书》，同意白医制药撤回复方氨基酸(16)双肽(1)注射液注册申请。现

将有关信息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信息

药品名称：复方氨基酸(16)双肽(1)注射液

剂型：注射剂

注册分类：3
申报内容：国内化药仿制药申请生产

申请人：内蒙古白医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受理号：CYHS2400801、CYHS2400802
审批结论：根据《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第八十九条以及申请人的撤回申请《关于申请撤回

复方氨基酸(16)双肽(1)注射液注册申请的函》，同意本品（复方氨基酸(16)双肽(1)注射液）注册

申请撤回，终止注册程序。

二、药品的其他相关情况

复方氨基酸(16)双肽(1)注射液可作为全肠外营养支持的一部分，适用于无法经口或肠内

途径摄入营养，营养摄入不足或存在禁忌的肾功能不全患者的氨基酸营养支持。本品可用于

急性或慢性肾功能不全患者，尤其是接受透析治疗患者的肠外营养支持。当患者在透析中需

要肠外营养支持时，本品也可用于透析中的氨基酸营养支持。原研产品为Fresenius Kabi开
发的Compound Amino Acids (16) and Dipeptides (1) Injection/Nephrotect，该品种目前国内

未上市，国外上市国家有德国、奥地利、匈牙利、西班牙等。

该药品注册申请于2024年3月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本次注册申请撤回后，公司将根据

政策及技术要求变化，对研究资料进行完善提高后重新申报。

截至2024年10月31日，公司该药品累计研发投入约人民币677.75万元（未经审计）。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对复方氨基酸(16)双肽(1)注射液的药品注册申请的撤回不会对公司当期经营产生

重大影响。药品研发是一项长期工作，受到技术、审批、政策等多方面内外部因素的影响，存

在诸多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西藏卫信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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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卫信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撤回药品注册申请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中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公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监事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公

司于 2024年 11月 14 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王金凤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职工监事

（简历详见附件）。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监事会应当包括股东代表和适当比例的公司职工

代表，其中职工代表的比例不低于三分之一。本次选举产生的职工监事将与公司2024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会选举产生的两名非职工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公司第四届监事

会任期自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选举产生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之日起三年。股

东会选举产生新一届监事会之前，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继续履行职责。

王金凤女士具备担任公司监事的资格和能力，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得担

任公司监事的情形；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

形；未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情形，亦不

是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特此公告。

中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11月15日

附件：王金凤女士简历

王金凤，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4年出生，本科学历。2010年 7月至 2015
年11月任四川中自尾气净化有限公司主管工程师；2015年11月至2018年3月任中自环保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主管工程师；2018年3月至2021年10月任中自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师

办主任、产品线总监；2021年11月至2022年7月任中自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科技管理部部

长；2021年12月至今任中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副主任；2022年7月至2024年8月任

中自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储能与动力电池事业部副总经理；2024年8月至今任中自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储能工程研究院院长。

截至目前，王金凤女士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28,600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

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

司法》中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

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不属于最

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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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四届监事会职工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1月1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郑州市高新区雪梅街39号公司1号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35

335

59.102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以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的主持、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欣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4人，分别为董事长李欣先生、董事解宗光先生、独立董事叶建

华先生、王艳华女士；董事郭洁女士、王卫平先生、赵建州先生、方伟先生、独立董事孙景斌先

生因公出差未能参加本次会议；其中郭洁女士、王卫平先生委托李欣先生代为表决，赵建州先

生委托郝佳珺女士代为表决，方伟先生委托王培增先生代为表决；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分别为王培增先生、秦伟先生、程玥女士；

3、公司董事会秘书骆开尚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副总经理解宗光先生、财务总监孙

坤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总经理方伟先生、副总经理赵建州先生、和常务副总经理蔡宏宇先生

因公出差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5,170,701

比例（%）

99.9239

反对

票数

160,856

比例（%）

0.0713

弃权

票数

10,576

比例（%）

0.0048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公司 2024 年前三
季度利润分配预

案

同意

票数

5,845,244

比例（%）

97.1507

反对

票数

160,856

比例（%）

2.6735

弃权

票数

10,576

比例（%）

0.175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审议的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振宇律师和曾煜琪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2022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河南思维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5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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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思维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1月1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金华市金磐开发区花台路1399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5

91,384,690

67.962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陈正明先生主持，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召开并表决。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召集人资格、会

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6人，董事陈凯先生因其他工作安排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李丹女士因其他工作安排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董事会秘书翁永华先生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1,360,670

比例（%）

99.9737

反对

票数

8,200

比例（%）

0.0090

弃权

票数

15,820

比例（%）

0.0173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

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杨钊、吕兴伟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金华春光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人

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治

理准则》《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

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金华春光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5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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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华春光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1月1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虹口区乍浦路89号星荟中心1座8楼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82

229,403,850

38.304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及通讯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

的方式召开。公司董事长张诚栩先生主持会议，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1人，公司董事姚沈杰、董事周晓兰、独立董事何嘉、独立董

事冯国富因工作原因未能现场出席，以通讯方式参加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公司监事严晨、监事吴伟钟因工作原因未能现场出席，以

通讯方式参加本次会议；

3、总经理刘辉、副总经理胡震宁、副总经理陆晓艳、董事会秘书张诚栩和财务总监廖上林

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公司发行公司债券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8,496,253

比例（%）

99.6043

反对

票数

607,633

比例（%）

0.2648

弃权

票数

299,964

比例（%）

0.1309

2、议案名称：关于调整公司2024年度担保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8,487,853

比例（%）

99.6007

反对

票数

599,033

比例（%）

0.2611

弃权

票数

316,964

比例（%）

0.1382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1

2

议案名称

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公司发行
公司债券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关于调整公司 2024 年度担保
预计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7,930,791

17,922,391

比例（%）

95.1821

95.1376

反对

票数

607,633

599,033

比例（%）

3.2255

3.1798

弃权

票数

299,964

316,964

比例（%）

1.5924

1.682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2为特别表决事项，已获得参与现场和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股东（包括股东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2/3以上同意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泽昌律师事务所

律师：胡天任、李悦岩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14日

● 上网公告文件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证券代码：603108 证券简称：润达医疗 公告编号：临2024-057

转债代码：113588 转债简称：润达转债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人：安徽新昊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昊纺科”）

● 被担保人：安徽新雅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新材料”）

● 担保金额：新昊纺科本次为安徽新材料提供的担保金额为2,000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68,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73%。

● 是否有反担保：否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零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控股子公司新昊纺科的全资子公司安徽新材料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

分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合肥分行”）签署《综合授信合同》，授信额度为 2,000万元，期限为

一年。新昊纺科与民生银行合肥分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为上述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的规定，上述事项属

于控股子公司互保，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新昊纺科已履行内部审议程序。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安徽新雅新材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81328031265Y
成立时间：2015年1月29日

注册地点：安徽省合肥市巢湖市安徽居巢经济开发区前进路西段1号

法定代表人：徐志武

注册资本：2亿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新材料技术研发；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销

售；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制造；生物基材料制造；合成纤维制造；纤维素纤维原料及纤维制

造；产业用纺织制成品制造；纺纱加工；棉花加工；面料印染加工；面料纺织加工；劳动保护用

品生产；特种劳动防护用品生产；服装辅料制造；服装辅料销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针纺织

品销售；棉花收购；棉、麻销售；机械设备销售；机械设备租赁；仪器仪表销售；住房租赁；非居

住房地产租赁；项目策划与公关服务；服装、服饰检验、整理服务；票据信息咨询服务；报关业

务；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

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股东结构：安徽新材料系新昊纺科的全资子公司。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3年12月31日

50,832.04

35,030.35

19,570.85

28,864.24

15,801.69

2023年度

67,458.11

-3,934.18

2024年9月30日

66,374.18

44,795.21

21,823.36

37,295.99

21,578.97

2024年1-9月

37,244.84

5,777.29

注：安徽新材料 2023年度财务数据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4年

1-9月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事项的主要内容

1、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保证期间：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3、担保金额：人民币2,000万元

4、担保范围：主债权（包括全部本金）及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

权人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所支出和应支付的费用。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68,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73%；其中：

子公司互保的担保额度为44,5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13%；

公司对合营公司及联营公司的担保额度为23,5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比例为0.60%。

公司未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亦无逾期担保和涉及诉讼的担保。

特此公告。

雅戈尔时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十五日

股票简称：雅戈尔 股票代码：600177 编号：临2024-031

雅戈尔时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互保的公告


